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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

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安排

根据《海南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，

结合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际，现就相关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复试专业及时间

专业 时间 备注

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

保护（环境资源与利用）

2020 年 5 月 28 日 8:30 开始

（全天）

二、复试方式

采用“网络远程复试”方式，系统使用教育部推荐由学信网开发

的研究生招生远程面试系统，备用腾讯会议系统。面试系统配置、环

境要求，以及操作流程详见“附件 1”。

三、复试名单的确定

1.本专业第一志愿上线并已通知其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。

2.已在研究生招生调剂系统中接受我院复试通知的调剂考生。

3.享受照顾政策加分的考生，于复试前与校研究生处招生办公

室（0898-66251735）联系（否则视为放弃享受加分政策或视为不享

受加分政策；考生应在中国研究生招生网公布的相应人员名单之中，

三年内可享受初试总分加 10-15 分），并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4.报考我院的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、“退役大学

生士兵专项计划”的考生。

5.复试采取差额复试形式，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%。复试人数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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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比例结果的四舍五入计。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（环境资源与利用）

专业计划招生 34人，复试人数 50人。

复试名单,详见附件 2。

四、资格审查

审查方式：上传电子附件+在线视频方式进行审查。

电子附件上传时间：5 月 26 日前

上传地址：styhjxy2020@163.com

在线视频确认时间：5 月 26 日 08:30 开始全天

请按要求的顺序并编号提供以下电子材料（PDF 文档或图片格

式），以文件夹压缩包方式，并以“报考专业名称+考生姓名+研究生

复试资格审查材料”（如，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+张某某+研究生

复试资格审查材料）的形式命名压缩包文件名和邮件主题名 发至

styhjxy2020@163.com 邮箱（邮件收到后，会有即时自动回复，若未

收到回复请主动联系确认 0898-66192906）：

1.准考证。

2.有效身份证件（如身份证，须正反面）。

3.应届本科生上传完整注册的学生证（高校教务部门颁发的学

生证）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截

图）。

4.往届生上传毕业证书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

（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截图）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

（截图）。

5.持在境外获得学历、学位的考生，须上传教育部服务中心出

具的认证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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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同等学力考生还需按我校2020年招生简章上各专业的报考条

件上传相关材料(如课程成绩单或发表论文证明及清单等)。

7.盖有公章的大学期间成绩单（往届毕业考生由档案管理部门

复印并盖章）。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材料，请上传相关的清单。

8.《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》

（需考核部门盖章，应届本科生由所在学校的院系学工办作鉴定并盖

章，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由档案所在部门或所在街道办作鉴定并盖

章。此表可在研究生处网页下载专区下载）。

9.在 2020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

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，还须上传在读学校（主考学校）提供的学习相

关证明。

10.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，复试时不得

更改。少数民族地区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《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

方简表》为准。

11.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

应上传本人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。

12.报考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考生还需上传：

（1）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。

（2）《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》。

凡证件不齐、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报考要求的，视为资格审查不

通过，不予复试。

五、复试内容

（一）复试内容主要包含专业知识考核（20%）、综合能力考核

（60%），以及英语应用能力考核（20%）,复试总分为 100 分。

1.专业知识考核主要考查考生对本学科（专业）理论知识的掌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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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以及考生的专业能力素养。主要内容为《土壤农化分析与有害生

物综合治理》及环境资源与利用相关专业知识。

2.综合能力考核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技能掌握程度、

利用所学理论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对本学科（专业）前沿

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科研潜力等方面。

3.英语应用能力考核主要考查考生的英语“四会”能力。

通过考生的大学学习成绩、毕业论文、科研成果等材料，加强对

考生既往学业、一贯表现、科研能力、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等情况的

全面考查。

（二）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为 20分钟左右。

六、拟录取工作

（一）综合总成绩计算

综合总成绩由初试总成绩和复试总成绩组成，考生的初试总成绩

和复试总成绩均按百分制计算。

1．初试总成绩计算方式：

根据考试科目数量、统考科目分值，初试总成绩计算方式为（按

百分制计算）：

第一志愿考生初试总成绩=总分（500 分）/5；

调剂考生初试总成绩=统考总分（政治、英语共 200 分）/2；

2.综合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×70%+复试总成绩×30%（保留小数点

后两位）。

（二）拟录取名单

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复试。

1．学院按综合总成绩高低顺序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（第一志愿

考生优先录取。对第一志愿上线人数小于招生计划数的专业<招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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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数大于上线人数>，如对第一志愿考生作出不录取决定，须有 2/3

以上复试小组成员签名的书面材料，并经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同

意。）

综合总成绩排名相同的，按计入综合总成绩的初试总成绩排名确

定拟录取名单；如初试总成绩相同，按初试的外语成绩（WGY）高低

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2．学院于复试结束三天后对考生公开综合总成绩及排名。

3．学院上报的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

通过后，由学校统一公示。

七、复议及投诉电话：

电话：0898-66192906（学院）

0898-66251735（学校）

复试相关未尽事宜，咨询电话（学院学科与科研办公室）：

0898-66192906。

附件 1：生态与环境学院 网络远程复试考生端操作指南（专业学位）

附件 2：生态与环境学院 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名单

海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

二○二○年五月二十三日


